
「長庚大學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開會 

二、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八款或第九款或第十一款、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條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教師時，需經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並提報

智慧運算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 

三、除第二項外其餘事項須有

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表決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為通過，始得提報智

慧運算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第五條 開會 

二、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八款或第九款或第十一款、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條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教師時，需經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並提報

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除第二項外其餘事項須有

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表決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為通過，始得提報工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智慧運算學院為

人工智慧中心相

關領域學院，故

變更工學院為智

慧運算學院 

第八條 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智慧運算

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

，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工學院院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1. 智慧運算學院

為人工智慧中

心相關領域學

院，故變更工

學院為智慧運

算學院 

2. 文字修正 

 


